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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范文频道为大家整理了《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险合同》，供大家学习参考。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险条款　　第一条　责任范围　　本公司对承保的建筑工程，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根据保单明细表规定，负责赔偿：　　（1）洪水、潮水、水灾、地震、海啸、暴...
合同范文频道为大家整理了《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险合同》，供大家学习参考。
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险条款
　　第一条　责任范围
　　本公司对承保的建筑工程，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根据保单明细表规定，负责赔偿：
　　（1）洪水、潮水、水灾、地震、海啸、暴雨、风暴、雪崩、地崩、山崩、冻、冰雹及其他自然灾害；
　　（2）雷电、水灾、爆炸；
　　（3）飞机坠毁、飞机部件或飞行物体坠落；
　　（4）盗窃；
　　（5）工人、技术人员缺乏经验、疏忽、过失、恶意行为；
　　（6）原材料缺陷或工艺不善所引起的事故；
　　（7）除本条款第二条除责任以外的其他不可预料和突事故。
　　发生上述损失事故后，现场的必要清除费用，本公司也可赔偿，但以不超过附表列明的保险金额为限。
　　第二条　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下列各项，不负责赔偿：
　　（1）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和重大过失引起的损失、费用或责任；
　　（2）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没收、征用、罢工、*引起的损失、费用或责任；
　　（3）核反应、辐射或放射性的污染引起的损失、费用或责任；
　　（4）自然磨损、氧化、锈蚀；
　　（5）错误设计引起的损失、费用或责任；
　　（6）换置、修理或矫正标的本身原材料缺陷或工艺不善所支付的费用；
　　（7）非外力引起的机械或电器装置的损坏或建筑用机器、设备、装置失灵；
　　（8）全部停工或部分停工引起的损失、费用或责任；
　　（9）各种后果损失如罚金、耽误损失、丧失合同；
　　（10）文件、账簿、票据、现金、有价证券、图表资料的损失；
（11）保单中规定应由被保险人自行负担的免赔额；
（12）领有公区运输用执照的车辆、船舶和飞机的损失；
（13）盘点货物当时发现的短缺；
（14）本公司建筑工程第三者责任险条款规定的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
　　第三条　保险期限
　　本保险在保单列明的建筑期限内自投保工程动工日或自被保险项目被卸至建筑工地时起生效，直至建筑工工程完毕经验收时终止。但本保险的最晚终止期应不超过保单中所列明的终止日期。保险期限的扩展，必须事先获得本公司的书面同意。
　　第四条　保险金额
　　建筑工程应为保险标的建筑完成时的总价值，包括运费、安装费、关税等。建筑用机器、设备、装置应按重置价值计算。其他承保项目应按投保人和本公司商定的金额。
　　第五条　被保险人的义务
　　一、被保险人应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避免投保工程工地发生意外事故，对本公司代表提出的合理化防损建议应认真考虑，并付诸实施。
　　二、发生本保险单承保的损失事故后，被保险人应立即通知本公司，并用书面提供详细经过。
　　三、为便于调查，被保险人在检验损失前应保护事故现场。
　　四、为防止损失扩大，被保险人应采取一切必需的措施将损失减少至最低限度。对有益的合理措施费用，本公司可予以偿付。但本项费用和赔款总额以不超过受损的被保险项目保额为限。
　　五、保险内容如有变化（如保险项目有增减、工程期限缩短或延长、保险金额应调整等），被保险人应及时书面通知本公司，办理批发手续。
　　六、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对上述规定的义务，如故意不执行，本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第六条　索赔和赔款
　　一、被保险人向本公司索赔时，应提供必要的有效的证明单据，作为索赔依据。
　　二、本公司的赔款以恢复投保项目受损前的状态为限，受损项目的残值应予扣除。
　　三、赔款可以现金支付，也可以重置受损项目或予以修理代替之。总赔款金额不得超过保单规定的保险金额。
　　四、保险金额如低于本条款第四条规定的数额，其差额视为被保险人所自保，本公司仅按保险金额与本条款第四条规定数额的比例赔偿。
　　五、本公司赔付损失后，如需恢复原保险金额，该恢复部分应另交原保险费率按日计算的保费。
　　六、本保险单负责赔偿的损失、费用或责任，如另有别家公司保险的存在，不论为被保险人或他人所投保，或不论该保险赔偿与否，本公司仅负责按比例分担赔偿的责任。
　　第七条　争议
　　被保险人与本公司之间的一切有关本保险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达不成协议的，按下列第_______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___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建筑工程第三者责任险条款
　　第八条　本保单所保的建筑工程，在保险期限内，因发生意外事故，造成在工地及邻近地区的第三者人身伤亡、疾病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负责时，以及被保险人因此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和事先经本公司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费用，均可由本公司负责赔偿。
　　第九条　本公司对每一事故的赔偿金额以根据法律或政府有关部门裁定的应由被保险人偿付的数额为准，但不能超过本保单列明的赔偿限额。
　　被保险人或其代表未经本公司的书面同意，不能作出任何、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
第十条　本公司对下列各项不负赔偿责任
（1）明细表列明的应由被保险人自行负担的免赔额；
（2）保险人和其他承包人在现场从事工程有关工作的职工的人身伤亡和疾病；
（3）被保险人及其他承包人或他们的职工所有的或由其照管、控制的财产的损失；
（4）由于震动、移动或减弱支撑而造成的其他财产、土地、房屋的损失或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5）领有公区运输用执照的车辆、船舶和飞机造成的事故；
（6）被保险人根据与他人的协议支付的赔偿或其他款项。
　　本条款为本公司建筑工程一切险的附加条款。
建筑工程一切险投保申请书
　　本申请书由投保人如实和尽可能详尽地填写并签字后作为向承保人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的依据。本申请书为该工程保险单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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